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規範 

一、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四章第 8、9條之規定： 

 第 四 章 校長及教職員工與性或性別有關專業倫理及主動迴避陳報事項 

    第 8 條 

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

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

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

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

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

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 

   第 9 條 

校長或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

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二、依據「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校

長或教職員工與學生互動時應注意之基本原則： 

 一、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一種公領域之角色關係，自不應發展私領域情

感關係。教師之義務為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提供工作

機會等，在此義務下應秉持平等溝通方式進行。且教師與學生間具有權勢

關係，權勢關係意旨雙方存有地位、知識、年齡、身分、資源之不對等關

係。教師對學生還具有帶領成長、行為示範之功效，即容易成為學生模仿

學習之對象；特別是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關係，不僅在校內具權勢關係，

未來在相關職業領域，也可能持續具有影響力。 

 二、教師與學生間之人際互動應嚴守分際，若無正當理由，教師應避免脫

離職務角色，與學生單獨進行私下互動。例如：應避免與學生以通訊軟體

單獨於半夜或假日之閒聊；若有必要，應以公共事務溝通。教師應避免基

於與性或性別有關之目的而餽贈學生物品；避免於公務之外單獨使用汽機

車接送學生；避免單獨帶個別學生出遊、看電影、咖啡館聊天；避免單獨

邀請學生至宿舍、住家或外宿；教師在個別化空間（如：研究室），與學生

進行單獨教學或研討時，不可鎖門，若要關門也要先徵詢學生意願。 

 三、教師不得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即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之互

動關係，或給學生未來情感發展有關之承諾。倘若遇學生主動追求，教師

若正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時，應依性平法相關規定，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且與未成年學生仍不得

發展親密關係。 



 四、教師對學生應一視同仁，無正當理由不能發展個別化之關係，或是超

越專業倫理關係之特殊對待。未成年學生較易對校長或教職員工產生非師

生關係之情感建構（年紀越小的學生越容易產生），教師一旦覺察學生移情

（例如：學生將校長或教職員工視為父、母、兄、姊或其他重要他人）或

教師本身反移情（校長或教職員工視學生如子、女、弟、妹或其他重要他

人），且有違反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處理處理。 

 五、教師應嚴守與學生之身體界線分際且謹記於心：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

教學、教育、輔導、合理管教之專業互動，而非親人或其他人際互動關

係。應留意自己與學生的互動模式，也應經常自我省察是否有不妥當之行

為，切莫自以為能處理自身與學生人際互動之糾葛。若有超越師生專業倫

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並陳報學校處理。 

 六、教師為智識先進者或居具權勢地位，應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或情感問

題，避免對學生情緒或情感之遷移或投射；若有遷移或投射，且有違反專

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並陳報學校處理。 

 七、學生若有情緒或身心困擾，應鼓勵學生尋求就醫或專業人士協助，如

使用學校輔導室或心理健康中心之專業服務。學校心理健康中心或輔導室

配置有精神科醫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等，可提供學生各種舒緩身

心壓力或情緒調控之方法，或由精神科醫生開立藥物。教師未受過心理諮

商或精神醫學之專業訓練，不宜以常識或個人經驗處理學生的情緒困擾。 

 


